
农民进城落户后其宅基地能不能确权登记？ 

 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
1号）明确要求，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、土地承包

经营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，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上述

权益，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。《国土资

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6〕191 号）规定，农民进城落户后，其原

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。 


